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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兴市无偿救护认定奖励
申请须知

一、认定奖励范围

列入无偿救护认定奖励范围的行为发生地均应在本市

行政区域内。受助人事后自愿给予无偿救护人报酬的，不影

响认定。

（一）绍兴市无偿救护促进奖列入范围

1.运用应急救护知识与技能自愿无偿直接参与对遭遇人

身损害或者人身损害危险人员救护的；

2.在有争议时，为配偶、直系亲属、三代以内旁系亲属

以外人员无偿救护行为提供合法有效证明的。

（二）绍兴市无偿救护奖列入范围

1.绍兴市无偿救护(个人/集体）铜奖：运用应急救护技能

直接对急症人员（存在潜在的生命威胁，如短时间内不进行

干预，病情可进展至威胁生命或产生十分不利的结局）进行

无偿救护，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并取得成效的。

2.绍兴市无偿救护(个人/集体）银奖：运用应急救护技能

直接对急重人员（病情危重或迅速恶化，如短时间内不能进

行处理则危及生命或造成严重的器官功能衰竭；或者短时间

内进行处理可对预后产生重大影响）进行无偿救护，在其中

起主导作用并取得成效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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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绍兴市无偿救护(个人/集体）金奖：运用应急救护技能

直接对急危人员（正在或即将发生的生命威胁或病情恶化，

需要立即进行积极干预）进行无偿救护，在其中起主导作用

并取得成效的。

4.其他运用应急救护技能自愿无偿直接参与对遭遇人身

损害或者人身损害危险人员救护的，应当列入绍兴市无偿救

护奖的行为，根据成效大小由评议委员会定档。

以上 1-4运用应急救护技能直接参与无偿救护过程中，

被救护人数为多人时，依据实际情况予以升档认定；起重要

辅助作用的，依据实际情况给予降档认定。急症、急重、急

危认定依据参考“急诊预检分诊分级标准”，并随其标准更

新。

（三）不列入奖项的情形

1.被救护人员属于轻微伤病，利用常识简单处理即可的；

2.对配偶、直系亲属、三代以内旁系亲属的救护行为；

3.医务人员在工作时间或工作场所进行救护的行为。

二、申报认定程序

（一）申报。申请人（举荐单位）可以自无偿救护行为

发生之日起 6个月内向行为发生地县级红十字会提交《无偿

救护认定奖励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）及有关证明材料进行申请。

特殊情况经市红十字会同意，可以延长至 1年。逾期不提出

申请的，视同放弃。有组织性集体救护行为不能拆分成个人

救护行为或非组织性集体救护行为进行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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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初审。县级红十字会收到无偿救护认定奖励申请

后，于两个月内完成初审工作，初审不符合的，向申请人（举

荐单位）发放《初审不符合结果通知书》；初审符合的，报

市红十字会。

（三）认定。市红十字会收到经县级红十字会初审的无

偿救护认定奖励申请材料后，原则上于每季度末组织评议委

员会开展认定工作。

（四）确认。评议委员会作出结论，向申请人（举荐单

位）发出《认定结果通知书》。无异议的，结果报请市红十

字会执委会同意。原则上确认时间为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

6个月内。

（五）复核。申请人（举荐单位）对县级红十字会作出

的初审结果或市红十字会组织评议结果有异议的，可以自收

到通知书起 15 日内向市红十字会申请复核。市红十字会应

当自收到《复核申请书》（附件 3）及相关材料 6个月内由

评议委员会或复评委员会开展评议，复核结果报请市红十字

会执委会或党组通过后，向申请人（举荐单位）出具《复核

结果通知书。

（六）公示。经报请市红十字会执委会或党组同意后，

认定为无偿救护获奖个人/集体的名单向社会公示，公示期为

5个工作日，期间接受监督，对受到质疑、举报的，市红十

字会启动再次调查核实工作。根据核实情况确认或撤销评议

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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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表彰。市红十字会每季度认定完成后，结合节点

适时举行表彰活动。确认无偿救护相应获奖奖项和等次的，

根据规定向无偿救护相关人员/集体颁发荣誉证书、奖金。

以上程序具体操作流程详见《无偿救护认定奖励工作流

程图》（附件 1）。

三、奖励标准

（一）绍兴市无偿救护促进奖

发放荣誉证书。

（二）绍兴市无偿救护奖

无偿救护行为根据参与救护的人数及是否由组织派遣，

分为“个人救护”、“非组织性集体救护”、“有组织性集

体救护”三类，同一案例有多种救护类别的不影响授奖。

1.个人救护：1人参与救护。

以个人名义申请。

2.非组织性集体救护：2人及以上参与救护。

均以个人名义申请。

3.有组织性集体救护：以集体（具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的组织）名义出动进行救护。

依据认定级别按照铜奖 1000元、银奖 2000元、金奖 3000

元的标准给予奖励，并发放荣誉证书。以集体名义申请并获

奖的，奖金汇入集体账户，颁发荣誉证书，并在荣誉证书上

注明参与队员予以精神鼓励。同一案例多人（集体）参与救

护获奖的，奖金总额控制在 6000元以内，获奖者按照金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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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奖 3：2：1比例分配（单份奖金不超过金银铜奖标准）。

特殊情况一事一议。

四、保障

（一）获奖人员家庭因故陷入困境，符合红十字会设立

的人道公益项目的，优先纳入帮扶对象。

（二）无偿救护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见义勇为的，按照相

关程序适用见义勇为法律法规，不再适用本细则执行。

（三）因实施无偿救护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，无偿救

护人依法不承担民事责任。因实施无偿救护导致纠纷和诉讼,

无偿救护人申请法律援助的，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为其提供无

偿法律服务。

因弄虚作假、骗取无偿救护奖励和表彰的，经核实后，

撤销其荣誉称号，追缴奖金等费用，取消相应待遇；构成犯

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上述行为系以集体名义申报的，

通报其上级主管部门。

附件：1.无偿救护认定奖励工作流程图

2.无偿救护认定奖励申请表

3.复核申请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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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无偿救护认定奖励工作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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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无偿救护认定奖励申请表
编号： 号 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
申
请
人
或
被
申
请
人

基
本
信
息

姓 名 性别 联系电话

身份证

号码

工作单位

家庭住址

以下两项中勾选一项：本人申请 □单位举荐

若勾选“单位举荐”，请填写以下举荐单位信息并盖章

举
荐
单
位
信
息

名 称
（盖章）

联系人 联系方式

事由（包括行为发生时间、地点、简要过程，受助人情况等）

可以另附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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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

本人/本单位承诺被救护人非救护人的配偶、直系亲

属，三代以内旁系亲属。

本人签字（并按手印）或举荐单位盖章：

区、县

（市）

红十字

会意见

签字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市红十

字会经

办处室

意见

签字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评议委

员会

意见
签字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市红十

字会意

见
签字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备注：1.本人身份证复印件。2.尽可能提供以下能够证明事实的证据材料：

无偿救护行为发生地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或者村（居）民委员会等有关单

位或者组织提供的证明；被救护人等受助人、相关证人提供的证明；现场救护的

图片、视频资料；媒体公开报道（如有）；其他能够证明事实的证据材料。3.

请严格对照《绍兴市无偿救护行为认定和人员奖励保障工作实施细则》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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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复核申请书

绍兴市红十字会：

根据 （区、县、市）红十字会第 号《初

审不符合结果通知书》/《认定结果通知书》，本人/本单位

对该结果有异议，现提出复核申请。

附件：1.原申请材料和补充材料

2.情况说明（说明有异议的理由）

申请人/申请单位（签字/盖章）：

联系电话：

年 月 日


